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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晓东谈人机交互决策下的智慧司法———

应坚持人类司法者的决策与主体责任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丁晓东在《法律科学》2023年第4期上

发表题为《人机交互决策下的智慧司法》的文章中指出：

  近年来，提升司法领域的信息化与智能化，利用大数据与人

工智能技术解决司法难题，已经成为我国司法发展的重要战略。

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司法的实践应用价值正在不断提高，但是人

工智能司法也可能面临种种问题：人工智能可能带来错误判决，

与司法追求的公平正义价值并不契合；人工智能可能剥夺人们

对于司法的亲历感，损害司法权威等。相比人工智能在电商、资

讯、自动驾驶、医疗等领域的应用，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应用

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在实践中，法官与检察官也对人工智能辅助

司法的机制存在众多困惑。

  人工智能司法是一种“规范性科技”支持基础上的司法，而

非计算性科技或预测性科技本身。人工智能司法在裁判可接受

性、信息整全性、信息筛选、事实评估等方面有一定优势；人机交

互决策不仅可能，而且早已通过各类数据库系统成为现实。不

过，把人工智能系统引入司法制度，会面临规则适用僵化的风

险、人机决策权重如何配置、不同司法层级与不同部门决策趋

同、算法黑箱决策等难题。

  为了最大程度发挥人工智能辅助系统对于司法的辅助功

能，避免人工智能司法系统所出现的种种问题，有必要从多个层

面对人工智能司法中的人机交互决策制度进行设计，应注意处

理好智慧司法裁判规则与个案适用、人机决策权重、决策标准统

一与制衡、算法决策与算法问责等人机交互的关键问题。在人机

交互时代，人工智能司法应当坚持人类司法者的决策与主体责

任制，坚持法官与检察官的弥散性决策与主体责任制，允许不同

司法机关对人机决策权重进行实验与竞争，坚守基于部门分工

与审级分层的决策制衡机制，促进算法解释的可问责性而非完

全公开。对于各类人工智能算法决策体系，应当确保人工智能司

法辅助系统从设计到运行的所有阶段都有法律专家的参与。在

一些核心算法上，人工智能司法辅助系统还应当设立法律专业

委员会进行审查，以保证其设计符合法律共同体的共识。在审判

过程中运用人工智能辅助系统，应当首先向参与司法的当事人

解释人工智能司法辅助系统的整体运作机制，确保当事人的知

情权与选择权。通过设计符合司法原理的人机交互决策制度，智

慧司法才可能稳步前行。

观点新解

（赵珊珊 整理）

□ 张守东

  南宋宝庆府（今湖南邵阳）曾二姑系独生女，

幼年丧父。其父曾仕殊死后，因二姑年幼，依照当

时法律，家产经官府检校，即盘点，由官府掌管，

拨出部分钱财作为日常开销，委托伯父曾仕珍抚

养二姑。但曾仕珍与其子擅自支用已检校财产，

导致二姑告状。告状时，曾二姑已出嫁。于是宝庆

府的佥厅及推官等执法部门与官员拟给二姑三

分之一的财产，但知府胡颖认为“殊未合法”，他

认定“合用在室女依子承父分法给半”，理由是二

姑提出诉讼时虽已出嫁，但曾仕殊户绝时，其女

二姑尚在室未嫁。此处所谓“户绝”，指一户人家

无男性继承人，这也是曾仕殊死时官府为其检

校财产的原因。“子承父分”即代位继承，是指在

父亲先于祖父死亡时，准许儿子代替父亲继承

祖业。

  胡颖判定二姑继承一半财产，另一半财产，

“本合没官”，即本该归官府，但胡颖“素不喜行

此等事，似若有所利而为之者”，即从来不喜欢

把私人财产收归公有，让人觉得法官审理绝户

财产案件只是为了利益，哪怕是“公共利益”，因

此他把这一半财产均分给二姑的两个叔伯仕亮

与仕珍。

  其实，胡颖的判决与南宋法律并不完全吻

合。这里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按照南宋财产继

承法，绝户仅有在室女时，其遗产尽由在室女继

承，而不该依照子承父分法；其二，另一半财产

“本合没官”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依照宋代法律，

户绝时已出嫁的独生女可分家产三分之一，如

女儿未嫁，即“在室”，则全给。胡颖的判决与此

不符。这可能是因为胡颖考虑到曾仕殊户绝时

曾二姑并未出嫁，因此给三分之一不合法；但二

姑告状时毕竟已出嫁，如依户绝法尽给二姑亦

不合理，于是胡颖采取折中办法，依子承父分法

给半。另一半财产“本合没官”的依据是《宋刑

统·户婚律·户绝资产门》：“有出嫁女者，三分给

与一分，其余并入官。”从上文可知，胡颖不喜欢

官府没百姓之产，于是将其分给仕珍、仕亮。此

外，“仕殊私房置到物业，合照户绝法尽给曾二

姑”。所谓“私房置到物业”，是曾仕殊妻家的随

嫁妆奁田产，而根据《宋刑统·户婚律·卑幼私用

财》，“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即不在分家析

产的范围之内。

  本案法官的最后裁定是“合用在室女依子

承父分法给半”。这一裁定有三个组成要素：在

室女、子承父分法、给半。“在室女”是财产继承

人的身份，“子承父分法”是判决的法律依据，

“给半”是自由裁量的结果，并非法律的规定。因

此，裁决既不是完全依户绝法，也不是完全依在

室女得男之半，而是一个比照子承父分法及在

室女、出嫁女应得份额的折中裁定，这是一种变

通的做法。

  关于“检校”，另一位官员叶岩峰，在其判例

中有所解释：“揆之条法，所谓检校者，盖身亡男

孤幼，官为检校财物，度所须，给之孤幼，责付亲

戚可托者抚养，候年及格（等到孤幼成年），官尽

给还。”按照叶氏所引法律规定，应该是在孤幼成

年后全部发还财产，但不知二姑成年后官府为什

么没有执行这一规定。

  曾二姑的案件让我们看到，宋代政府为孤幼

的利益而设立的信托制度即“检校”得到了实施。

虽然运作中会出现问题，但官员会通过司法判决

予以纠正。胡颖在本案中的法律适用固然给中外

专家造成困扰，但无论如何，大体上，诚如胡颖

在本案判词所言，“本府之所处断，未尝敢容一

毫私意己见，皆是按据条令”，即法律在官员的执

法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因皇帝通过让官员

严格依法办事既得以限制官员权力，又因官员

依法办事实现司法正义而使皇帝自己获得当政

的正当性。

  当然，法律的适用需要解释，而董仲舒早在

汉代就已通过“原心定罪”把道德动机引入法律

解释，从而纠正法家建造的法律体系更注重行为

后果的偏差。宋代法官进一步主张“原情定罪”，

此情即鲁庄公当年所言“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

以情”的“情”。就是说，一定充分考虑每个案件的

具体情况，避免一刀切，同时，也把具体情况放在

法律规范字里行间透露的法理以及朱熹所谓“公

共道理”的语义脉络中去评估，如此即可恰如其

分地适用法律。这也就是为什么胡颖说自己在宝

庆府这个“好讼”的地方任职以来，“每事以理开

晓，以法处断”。

  （文章节选自张守东《传统中国法叙事》，东

方出版社出版）

殊未合法

史海钩沉

□ 杨灿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

  对国家而言，教育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

的重要标志，在建设现代化强国中发挥着关键作

用。对于高校而言，立德树人是立身之本，是一流

大学的使命担当。对个人而言，教育不仅在于知

识的学习，更要注重人格的养成。坚持建设融通

特色的一流本科教育和打造富于创新的卓越研

究生教育，是培养时代新人的要求，也是我们这

所大学始终夯实的高质量发展基石。作为新时代

青年，求真学问、练真本领，是你们的目标，为国

求知、为己之学，是你们的责任。对此，我向你们

提三点建议。

  第一，首要在于“博学”，希望你们以广博学

识打牢功底、奠定基础。孔子曰：“君子博学于

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是指一个人博

学众采，且受礼节约束，就不会养成差的人格。

博学多识、博闻强识不仅有助于增智开慧，还有

助于通晓万千事理、涵养文化底蕴、砥砺人生修

为。进入新的学习阶段，在学好本专业课程的基

础上，广泛求学能够帮助你们找到自己的研究

兴趣，明晰自己的奋斗方向，为人生的长远发展

筑牢根基。

  今年是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第二任校长潘梓年先生130周年诞辰。潘

校长曾经遭受反动派酷刑并被判处无期徒刑，

但他仍在狱中潜心研究著译达百万字，完成了

学术著作《逻辑和逻辑学》初稿。后来他被任命

为《新华日报》首任社长，以笔为刀、为党立言，

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传播，为中国

共产党的理论宣传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而这

些卓越功勋的取得，源于他在求学期间积累的

深厚的哲学、逻辑学功底。

  “博文明理 厚德济世”的校训精神，告诉我

们首先要做到“博文”，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学识

渊博的人。你们要向潘梓年老校长学习，学习他

好学不倦、坚持钻研的求知精神，不断拓展自身

知识的厚度和深度，构建更加完备的专业知识

体系。同时，还要主动适应知识大融通的趋势，

在学校财经政法深度融通办学特色和“融通性、

创新型和开放式”人才培养的熏陶中，增强跨学

科思维和跨领域解决问题的能力，锻造受用一

生的真本领。

  第二，关键在于“慎思”，希望你们以创新思

维练就本领、实现价值。科学不是少数人服从多

数人，而是少数有独立思考的人引领多数人。现

在这个时代，最不缺追随者、盲从者，拥有自主

思考的能力更加显得珍贵。突破惯性思维，激发

创新灵感，往往是形成独创性见解、取得开创性

成果的第一步，也是开辟知识荒原的必经之路。

在未来的学习过程中，大家要秉承高度的自律

精神和严谨的治学学风，不要人云亦云、随波逐

流，要有自己的判断和思考。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自然科学

创新解决的是“卡脖子”问题，人文社会科学创

新解决的是“卡脑袋”问题。很多“卡脖子”问

题，本质上还是“卡脑袋”问题。而解决这些问

题靠什么，还是要靠人才，靠充满创新创造活

力的你们。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迫切需要的

高层次人才，无论为学为人，你们都要敢于质

疑批判，常想为什么、常思如何做，培养细致入

微的洞见力、见微知著的判断力和慎思明辨的

批判力。你们要勇于脑洞大开、天马行空，勇敢

遨游浩瀚学海、探索星辰大海，用你们的所学

所 研 去 报 效 国 家 ，助 力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 新

征程。

  第三，根本在于“笃行”，希望你们以脚踏

实地知行合一、升华境界。实践是理论之源，

是理论的终极目标，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学以致用、知行合一，都向我们表明，学问

是拿来用的。“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再精深的

学问终究要回归实践、解决现实问题。我们常

说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就是要将学术研究

付诸于行，科研创新扎根“泥土”。期望大家心

系“国之大者”、矢志咨政启民，将心中的理想

化作脚下的力量，在实践中求真知、长真才、立

真功。

  大家要将个人的奋斗融入时代的大背景、大

坐标中，担当奉献、笃行致远，“在肩负时代重任

时行胜于言，在真刀真枪的实干中成就一番事

业”，让青春在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中南大是求知学理、涵养品格的沃土，更

是你们沉淀自我、放飞梦想的肩膀。站在新的

起点上，你们要积淀丰厚学识，引领创新创造，

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定力、“不待扬鞭自奋

蹄”的拼劲、“于无声处勤磨练”的意志，努力实

现属于你们的人生梦想，谱写属于你们的青春

华章！

  （文章为作者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23年

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致辞节选）

积淀丰厚底蕴 筑就精彩人生

李大朋谈智能化无人机风险规制的本质———

是对人工智能开发和使用风险的规制

  中国政法大学李大朋在《政法论丛》2023年第3期上发表

题为《论面向人工智能的无人机监管法律变革》的文章中

指出：

  无人机诞生于军事领域，随着科技发展，已经被广泛运用

到航拍、消防、农业、物流等领域，涉及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

面。而人工智能是各行各业的倍增器，当人工智能运用到无人

机时，其产生的功能与价值不容小觑。智能化无人机上升到事

关社会经济发展的时代性、战略性问题。但是，智能化无人机

展现重大价值的同时，其产生的重大风险也开始凸显。法律面

临着科技变革的挑战，而无人机立法也同样面临着人工智能

的挑战。因此，当务之急，需要在进一步完善我国无人机法律

的大背景下，就智能化无人机的监管问题进行积极探索与提

前布局。

  我国目前无人机监管法律基于遥控控制的技术条件建构，

尚未考虑到人工智能介入与主导无人机的情况，导致无人机监

管与真实风险之间的错位，无法有效应对智能化无人机风险，因

此在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无人机发展主流的情况下，需要进一步

改革当前的无人机监管法律，使法律监管重新聚焦真实风险。

  面向人工智能的无人机法律需要将规制重新定位到智能

化无人机的真实风险，以达到规制起点、路径和目的的统一。

在当前技术条件下，智能化无人机风险规制的本质是对人工

智能开发和使用风险的规制，进一步说，是对人工智能运用到

无人机时可能产生的算法黑箱和算法缺陷的规制，这是面向

智能化无人机监管法律必须解决的问题。

  由于人工智能与具体领域的结合催生了该领域的特殊风

险，因此人工智能监管必须和具体的领域结合起来。对于智能

化无人机而言，当我们把无人机的运行交给人工智能时，必须

确保人工智能在无人机领域的应用安全。因此，克服人工智能

开发和使用风险，确保无人机安全性是智能化无人机监管的

主要内容。因此，需要将人工智能监管深度融入无人机监管法

律体系，克服智能化无人机的真实风险，完成面向人工智能的

无人机监管法律的变革，真正为无人机的腾飞插上人工智能

的翅膀。首先，在监管架构上应改革为“无人机+人工智能”的

双监管架构；其次，在监管思路上应将人工智能介入无人机运

行的等级作为无人机分类监管的依据；再次，在监管重心上应

从无人机产品监管转向无人机的运行监管；最后，在监管内容

上应包括对人工智能运用到无人机可能产生的黑箱与缺陷的

全流程规制。

□ 雷磊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本书名为“法理学的疆界”。顾名思义，“疆

界”一意为“疆域”。“疆域”本义为统辖领域，法

理学的疆域指的就是法理学的统辖领域，具体

说来包括“法哲学”和“方法论”两大论域。二意

为“界限”。“界限”也就是疆域的边界，法理学并

非无所不包，它有自己独立的问题意识和研究

范围，也形成了自己的“边界”和“密码”。本书的

各个篇什虽然主题各异、论域极广，但它们的背

后或多或少地隐藏着“疆界”这一暗线。这一暗

线同样体现在本书的片思短札和关于阅读写作

的文字之中。

  学者秦晖有本书叫《思无涯，行有制》。谓之

“思无涯”就是要解放思想，称其“行有制”则是

要持守底线。笔者改动一个字，来彰明“法理学

的疆界”的寓意，或者说法理学研究的基本旨

趣———“思无涯而行有度”。法理学之思是无垠

之思，除了遵循思维的规律，并不受制于任何外

在约束。法理学者的思考固然不可能从零开始。

正如歌德说，凡是值得思想的东西，没有不是人

思考过的。哲学就是哲学史。同理，法理学就是

法理学说史，是由一个个熠熠生辉的名字和一

部部承前启后的作品组成的长画卷。德国诗人

海涅曾略带讥讽地点出，上帝创造人类，为的是

让人类赞叹宇宙的丰美。每个作家，不管他多么

伟大，都希望他的作品被人称赞。然而，后人表

达崇敬和称赞的方式绝不仅是对前人的临摹和

复制，而更应该是先得其“神”、再习其“法”，反

思其道，续写其章。正所谓“读书何所求，将以通

事理”。我们不能忘记查尔斯·兰姆的话：你可以

从别人那里汲取某些思想，但必须用你自己的

方式加以思考，在你的模子里铸成你思想的砂

型。只有在与那些伟大的人物及其作品一起进

行“前思”“共想”和“后思/反思”的过程中，才能

领悟法理学的真谛。法理学是“思维着的思维”，

是“思中之在”，舍此无他。此所谓“思无涯”。

  虽然法理学者的思考不囿于物、不拘一格，

但法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却必须有其根本，明其

限度。法理学不是法学问题的“杂货袋”，不是解

决法律争点的“兜底条款”，更不是法学体系减

去部门法学后的“剩余学科”。法理学有着自己

的问题意识、知识传统和方法路径。虽然从历史

根源看，法理学更多属于哲学，而非狭义上之法

学（尤其是法教义学）的组成部分。但不得不承

认的是，至少从19世纪以来，“哲学家的法理学”

已经逐步让位于“法律家的法理学”。法律家无

论喜欢或不喜欢，无论是否抵牾自己的天性，都

必须对法律持“内在观点”。在这个意义上，“法

律家完全可以表达自己在法律上的个人之价值

判断，甚至像抒情诗人那样呈展自己渴望无限

接近天空的浪漫想象，但法律家不能像诗人那

样利用过度修辞的语言张扬自己的情感。他们

如果不想让自己的判断和想象完全流于无效，

那么他们就必须用所谓理性、冷静、刚性的‘法

言法语’包裹起这种判断和想象，按照‘法律共

同体’之专业技术的要求，来逻辑地表达为法律

共同体甚或整个社会均予认可的意见和问题解

决的办法。”法理学者之“行”在于“言”（立言）。

他尽可以徜徉在雅各布·格林笔下那片法学与

美学之间的黑森林，醉心于约翰·彼得·黑贝尔

口中交汇着法学与文学的《阿勒曼尼诗歌》。但

他需谨记的是，当他这么做时，这可能（对他而

言）关乎甚多，但并不关乎（学科意义上的）法理

学。法理学上的“重要之事”并不纯粹由法理学

者的个人兴趣决定。诚如另一位德国诗人席勒

所言，思考是我无限的国度，言语是我有翅的道

具。法理学者在将无形的思考转变为有形的法

律言语时，必须有迹可循、有理可证、有道可行。

如此才能彰显法理学作为法学学科之根本所

在，发挥其对于法学知识体系的核心力量。《淮

南子·泰族训》里说，巧冶不能铄木，巧工不能斫

金。法理学者也必然有所为，有所不为。此所谓

“行有度”。

  本书中的文字，大多是灯火阑珊处、夜深人

静时、掩卷品茗后的产物。舒国滢教授《在法律的

边缘》一书中这样写道：寂静构成了我（学者）生

命经验的一个背景。“以学术为业”也许会有片刻

身处聚光灯下，但更多时候是在一条没有掌声和

鲜花的林中路上漫行，是在一种“孤灯夜读书”的

生活方式中践行自我。学术的本性在于孤独，它

唯一的报偿就是为后来者指明一条可能但不必

然的道路，甚至可能只是提醒后者去小心翼翼地

避开自己曾走过的弯路。学术的生命在于过程，

在于自律和艰辛，在于明知没有唯一正解却仍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韧不

拔。但正是在这条原法窥道的“寂静的旅途”中，

学者会觉察到在隐秘角落里与伟大灵魂对话的

那份“寂寞欢愉”，体悟到思接千年、视通万里的

“神与物游”。

  年岁越长，越能体会到程颐之言的个中三

昧：“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

至善，莫如与书常伴。

思无涯而行有度
《法理学的疆界》代序

书林臧否


